关于《乌海市2021年度
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方案的  通知》政策解读
1、 考核依据
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财政厅《关于印发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内卫基层发〔2021〕22号）和乌海市卫生健康委 财政局《关于印发乌海市 2021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乌卫发〔2021〕153号）要求。
2、 考核内容
（一）2021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执行情况统计表
（二）组织管理、资金管理及使用、信息化建设及使用信息化建设及使用、工作改进评价指标（300分）
（三）居民健康档案、老年人、高血压患者、糖尿病患者、儿童、孕产妇、中医药、签约（500分）
（四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接种服务绩效评价指标（60分）
（五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服务（70分）
（六）2021年乌海市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绩效评价指标（20分）
（七）2021年卫生监督协管绩效评价方案（共50分）
三、考核对象
具体考核对象包括区卫生健康、财政部门，基本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，承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
四、考核方式
对项目绩效评价采取三区自评与现场抽查、复核相结合。
（一）区级自评结果分析。 各区、抽查评价机构按照求，报告自评报告和有关填报表。通过对自评报告和填报数据进行分析，了解各区项目实施总体情况。根据各区自评报告中对机构的排名情況，选择部分机构进行现场评价。
（二）国家监测数据分析。分析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各区、抽查评价的机构报送的项目工作进展数据，作为现场评价参考。数据报送及时性和数据质量也作为绩效评价内容。
（三）现场评价
1.样本地区选取。评价范围包括三个区，从每个区抽取 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院包括管辖社区卫生站和村卫生室。
2.现场核查。现场对重点指标进行抽查和复核。现场核查主要采取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、人员访谈、问卷调查、查看信息化平台数据等形式开展。包括收集并查阅各级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有关文件资料，抽查核实会计凭证、健康档案和其他项目工作记录，实地核查项目管理落实、资金管理实施、服务提供等情况，并对地方在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中报送的数据进行复核。随机抽取重点服务人群、基层项目管理相关人员和基层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人员访谈，核实服务提供情况，并收集对项目工作的建议和意见。
（四）居民知晓率、满意度调查。随机抽取一般常住居民，进行问卷调查，评价项目实施效果。
五、考核安排
（一）市卫生健康委。财政局负责组织协调绩效评价工作。
（二）2021年底对各区进行绩效评价工作。
六、考核结果应用
评价结果按照“当年预拔 次年结算”的原则，作为分配 2022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重要因素。扣减绩效评价第3名地区的市财政补助经费5%，用于奖励排名第1名的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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